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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我国经济管

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财政法制工作起步较晚，为

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有

许多方面还必须加强和完善。加强财政立法、执

法和财政法制宣传，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一）加快财政立法工作。财政工作离不开

法律法规。在分配、调节、监督等方面，财政应承

担哪些义务，享受哪些权利，社会各阶层与财政

发生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有哪些，该如何实施

等等，都必须有一套法律法规来明确相互之间

的关系和指导财政工作

实践。如财政收支方面，

哪些该收、该如何去收，

哪些该支，该如何支出，

遇到问题如何处理等

等，都要通过法律的形

式固定下来。在财政监

督管理及调节等方面，

该实施什么手段，讲究

哪些程序等等，也要有

法可依。财政工作必须

根据既定的基本法规和

程序去发挥自身的职

能。在依法理财过程中，

要注意掌握哪些是法，

哪些不是法，不可把一

个简单的规范性文件当

作法规依据，而要追索

到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表现

形式有九类，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中央行政规章、地方行政规章、自治条例、

法律解释、国际条约。财政各项工作的依据都必

须索引到与其中任何一条相符合，否则就不具

备法律效力。财政工作涉及面宽，现时仅有的一

些法律规章已满足不了解决日常工作矛盾的需

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补充新

的财政法律规章，使每一项工作都有法可依。

（二）加强财政执法监督。无法可依不行，有

法不依照样难以解决工作中的矛盾。目前在财

政执法问题上漏洞较大，有法不依的现象普遍

存在。有些地方制定一个文件，抛出一个办法，

往往把财政法律法规置于脑后，没钱就滥收，有

钱就滥花，不看计划，不讲原则，认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一切放开，全方位搞活，不管什么钱，

抓到手里就是财。在这种环境下，财政的监督管

理任务更重，要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保证经济

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和财政

秩序，就必须利用法律监督这个有力武器。对该

管的要严格依法管理，对违反财政纪律的要依

法处理，为惩治腐败，发展经济当好政府的前

哨。

（三）广泛开展全社

会的财政普法教育。财

政法制光财税干部知道

还不行。否则，你喊破嗓

子，别人还不知道该怎

么做。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形成了全社

会抓经济的局面，而凡

是涉及经济问题的都涉

及财政税收问题，只有

全社会都学法、懂法、守

法，才可能有一个良好

的经济秩序和财政秩

序。比如“依法纳税是每

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等等要从每一个小孩讲

起，使人们逐步懂得自

身应该承担哪些义务和享受什么权利，又如何

去实现。因此教育部门有必要开设法制课，并把

财政法制列为一项重要内容。社会经济部门要

把学法、懂法、守法作为考查企业的重要依据。

行政干部要把普法当作一项任务落实到每一个

公民。对财税干部的政绩考核也要把是否以法

治财，依法理财当作一个主要标准。从而使整个

社会步入法制轨道，财政工作走上法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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